
来龙门街道上州安置区项目 30 户居民用电工程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来龙门街道上州安置区项目 30 户居民用电工程

2、项目地点：醴陵市来龙门街道上州安置区

3、项目内容：本工程为来龙门街道上州安置区项目 30 户居民用电工程。主要内容：来

龙门街道上州安置区项目 30 户居民用电工程等。

4、预算金额：345301.32 元，工程量详见附件。

二、商务要求

1、工期要求：20 日历天。

2、质量要求：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工程质量验收规范、行业标准等。供应商应

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提供相应的质量保证措施，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质量标准进

行施工，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合同要求。

3、付款方式：无预付款，具体付款方式根据合同条款约定。

4、质保要求：质保期为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2 年。

5、在质保期内，供应商应承担免费维修、更换等售后服务责任，确保工程正常使用。

供应商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承诺函，并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法定代表人印章。

6、质保期结束后，应提供终身维修服务，只收取成本费用。投标人须提供相应的维修

方案。

7、投标人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现行的有关工程建设的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

8、在施工过程中，如发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直至达到质量

要求。整改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投标人须提供相应的质量保证承诺函。

9、工程竣工后，应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工程质量、工程数量、

材料质量等。

10、保修要求：按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保修。

11、竞价结束后，采购人将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资料合格的投标人中价格

最低成交。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基本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完整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证明材料；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记录的承诺函；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的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8)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中最新

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9)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

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10)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不得

再参加此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

(11)根据《关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关措施的通知》提供湖南省政府采购供应

商资格承诺函 。

(12)提供配备相关要求的设备设施、主材；

2、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复印件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自然人提

交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人必须是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3、供应商的资质证明材料必须为有效文件，须逐条响应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并按

其规定签署。须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章。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为保证供应商履约质量，提

供履约承诺书。

5、本项目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建筑业。

四、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

1、湘建价[2022]146 号关于印发 2022《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 及《湖南省建设

工程消耗量标准》 的通知、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湘建价市[2024]20 号文《关于发

布 2024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费指数的通知》、湖南省建设厅湘建价[2019]47 号文《关

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

2、2022 年《湖南省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2022 年《湖南省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

标准》、2021 年《湖南省房屋改造加固及维修工程消耗量标准》及其相关解释文件；

3、主材单价按醴陵市造价办发布的醴建价字（2025）1-2 月文件及相关市场材料价格



调整。

4、供应商投标报价文件应按控制价文件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填写已标价的工程量清单（包

括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和工程量等），如有缺项、漏项、数量与

控制价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不一致的，视为不合格供应商。

5、其他相关资料。

五、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投标报价文件需提供的具体内容：

(1)E03: 投标总价封面

(2)E08: 投标总价扉页

(3)E11: 总说明

(4)E12: 建设项目投标报价汇总表

(5)E13: 单项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6)E.14: 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7)E.183: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与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分部+子目)

(8)E.20;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计费表

(9)E.21: 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项目费计价表

(10)E.23: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11)E.28: 总承包服务费计价表

(12)E.29: 部分其他项目费计价表

(13)E.40: 人工、材料、机械汇总表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格式说明：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格式如计价软件(须通过湖南省建设工

程造价管理总站测评的软件，本项目招标控制价预算编制采用最新智多星打印出的表格格式

与本文件规定的格式有差异时，以造价软件打印出的表格为准。

本项目未尽事宜，由双方合同中协商解决。

六、其他要求

1、安全文明施工要求：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应遵守的安全文明施工规范和措施，如设

置安全警示标志、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等，确保施工安全和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投标人须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确保施工过程中的安全。

3、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规范。

4、施工现场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等安全防护用品。



为确保施工安全，投标人须制定详细的施工安全措施，并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法定代表人印

章。

5、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减少扬尘、噪声、污水等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6、投标人须提供安全文明施工的承诺书。

7、本项目的工期为 20 日历天，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8、保证不转包、不违法分包的承诺书。

9、投标人应根据工期要求，制定合理的施工进度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如因投

标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投标人须提供相应的工期承

诺函，并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法定代表人印章。

10、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内容提供相关的施工方案，并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法定代表人

印章。

七、验收标准及程序

1、根据相关的规定，本项目采用一般程序进行验收。项目验收国家有强制性规定的。

按国家规定执行，验收报告作为申请付款的凭证之一。

2、验收过程中产生纠纷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定的检测机构检测,如为中标人原因

造成的，由中标人承担检测费用；否则，由采购人承担。

3、项目验收不合格，由中标人返工直至合格，有关返工、再行验收，以及给采购人造

成的损失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连续两次项目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可终止合同，另行按规

定选择其他供应商采购，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对于上述项目要求，供应商应在竞价文件中进行回应，作出承诺及说明。

八、联系方式

采购人名称、地址和联系方法

采购人名称：醴陵市来龙门街道办事处

地址：醴陵市来龙门街道


